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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I  

建 築 工 地 的 防 火 安 全 措 施 指 引  

 

1. 對 於 樓 宇 設 計 高 度 是 80 米 以 上 的 建 築 工 地，當 樓 層 的 建 築 高 度 達 到 地

面 ／ 街 道 水 平 的 30 米 或 以 上 時，每 座 樓 宇 都 須 配 備 固 定 消 防 濕 ／ 乾 喉 及 消

防 泵 的 密 封 式 供 水 設 施。此 等 設 施 須 按 照 附 錄 甲 (I)及 (II)所 示 的 密 封 式 供 水

系 統 示 意 圖 裝 置 。  

 

2. 安 裝 密 封 式 供 水 系 統 須 遵 從 下 列 指 引 ：  

 

(a) 有 關 設 施 須 能 夠 提 供 每 分 鐘 不 少 於 900 公 的 出 水 量 ， 而 消 防 栓 出 水 口

的 運 行 壓 力 須 不 少 於 350 千 帕 斯 卡 ， 但 不 超 過 850 千 帕 斯 卡 。 消 防 泵

及 上 水 喉 管 必 須 裝 上 符 合 英 國 標 準 336 的 65 毫 米 直 徑 入 水 掣 ／ 出 水

口 。 每 個 入 水 掣 ／ 出 水 口 須 獨 立 由 輪 式 螺 旋 開 關 掣 操 作 。 螺 旋 開 關 掣

的 設 計 是 以 反 時 針 方 向 轉 動 才 可 開 啟 。 開 關 掣 上 須 以 中 英 文 清 楚 刻 上

開 啟 方 向。消 防 栓 出 水 口 須 安 裝 在 離 地 面 800 毫 米 至 1200 毫 米 之 間 的

位 置 。  

 

(b) 標 準 消 防 入 水 掣 須 安 裝 在 每 座 樓 宇 的 地 面 ／ 街 道 水 平 ， 以 及 是 消 防 人

員 容 易 到 達 的 地 方 。 須 在 地 面 ／ 街 道 水 平 的 消 防 出 入 通 道 當 眼 處 展 示

適 當 的 指 示 牌 「 Site F. S. Inlet」 及 「 工 地 消 防 入 水 掣 」 (中 英 文 的 字 體

高 度 均 不 少 於 50 毫 米 )。 消 防 入 水 掣 須 予 以 圍 封 及 受 到 保 護 ， 確 保 不

會 生 銹 或 受 到 破 壞 。 消 防 入 水 掣 須 安 裝 有 一 個 止 回 閥 。  

 

(c) 須 在 指 定 的 通 道 樓 梯 或 其 旁 邊 安 裝 永 久 或 臨 時 上 水 喉 。 上 水 喉 其 直 徑

須 不 少 於 80 毫 米，並 視 乎 情 況 安 裝 自 動 放 氣 閥。如 同 一 座 樓 宇 裝 有 兩

條 或 更 多 的 上 水 喉 ， 上 水 喉 之 間 須 互 相 連 接 。 如 消 防 入 水 掣 及 消 防 栓

之 間 裝 有 固 定 消 防 泵 ， 應 安 裝 繞 道 裝 置 ， 以 備 消 防 泵 發 生 故 障 時 ， 把

供 水 由 消 防 入 水 口 轉 送 到 消 防 栓 的 出 水 口 。  

 

(d) 位 處 最 高 的 消 防 出 水 口 應 盡 可 能 安 裝 在 施 工 樓 宇 頂 層 之 下 不 多 於 7 層

或 30 米 的 地 方 (以 距 離 較 近 者 為 準 )。  

 

(e) 除 地 面 ／ 街 道 樓 層 外 ， 每 一 固 定 樓 層 均 須 安 裝 消 防 出 水 口 ， 並 須 在 消

防 出 水 口 旁 邊 展 示 適 當 的 指 示 牌「 Site FH」及「 工 地 消 防 栓 」(中 英 文

的 字 體 高 度 不 少 於 50 毫 米 )， 以 區 分 尚 未 啟 用 的 永 久 消 防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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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在 裝 有 消 防 泵 的 樓 層 ， 須 為 上 水 喉 配 備 適 當 的 消 防 入 水 口 ， 而 入 水 口

須 設 有 止 回 閥 及 可 釋 放 壓 力 的 控 制 閥 。  

 

(g) 若 需 用 消 防 輸 水 喉 接 駁 手 提 消 防 泵 及 上 水 喉 ， 須 至 少 配 備 4 條 直 徑 70

毫 米 的 可 拆 式 消 防 輸 水 喉 (每 條 長 度 最 好 是 6 米 )，並 在 消 防 泵 旁 邊 妥 為

存 放 ， 以 免 受 損 或 破 壞 。 存 放 輸 水 喉 之 處 應 以 中 英 文 註 明 「 Fire Hoses 

(Emergency Use)」 及 「 消 防 喉 (緊 急 用 途 )」。  

 

(h) 當 樓 宇 興 建 高 度 超 過 30 米 時，必 須 安 裝 固 定 /手 提 消 防 泵，為 所 有 樓 層

供 水 。 至 於 消 防 泵 的 安 裝 密 度 ， 承 建 商 可 自 行 決 定 ， 惟 消 防 泵 的 效 能

須 符 合 上 文 (a)段 的 標 準 。  

 

(i) 消 防 泵 必 須 安 裝 在 備 有 供 水 設 施 的 指 定 通 道 樓 梯 附 近 ， 但 不 可 阻 礙 樓

梯 的 出 入 口 。  

 

(j) 每 部 電 動 消 防 泵 均 須 接 上 工 地 的 主 電 源 。   

 

(k) 所 有 電 動 消 防 泵 皆 可 透 過 在 地 面 樓 層 的 主 控 制 板 或 消 防 泵 的 獨 立 控 制

器 加 以 控 制，並 且 裝 有 保 護 裝 置，防 止 消 防 泵 在 無 水 流 的 情 況 下 空 轉 。

在 每 個 消 防 泵 的 附 近 ， 均 須 裝 設 有 控 制 按 鈕 及 顯 示 運 作 狀 態 的 獨 立 控

制 器 。 若 採 用 固 定 電 動 消 防 泵 ， 在 地 面 ／ 街 道 水 平 的 工 地 消 防 入 水 掣

須 安 裝 消 防 泵 的 開 /關 掣 。  

 

(l) 電 力 供 應 須 足 以 應 付 工 地 所 有 電 動 消 防 泵 同 時 操 作 。  

 

(m) 本 處 建 議 所 有 設 施 均 採 用 抗 火 式 電 綫 ， 而 電 綫 須 固 定 在 牆 身 上 。 每 部

消 防 泵 須 連 接 兩 組 經 不 同 路 線 鋪 設 的 電 綫 ， 避 免 機 械 故 障 導 致 完 全 失

去 電 力 。 其 中 一 組 電 綫 須 與 主 電 源 接 駁 ， 另 一 組 則 在 總 掣 前 面 接 駁 。

在 地 面 ／ 街 道 樓 層 須 安 裝 自 動 轉 換 開 關 掣 ， 以 備 不 論 任 何 原 因 令 正 常

供 電 出 現 故 障 時 ， 開 關 掣 會 自 動 轉 換 至 副 電 源 ， 為 消 防 泵 供 電 。 所 有

電 器 工 程 須 由 適 當 級 別 的 註 冊 電 器 技 工 進 行 。  

 

(n) 所 有 消 防 泵 及 設 施 的 電 綫 必 須 妥 為 絶 緣 、 安 裝 及 保 護 ， 並 須 遵 守 香 港

法 例 第 59 章 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》， 以 及 就 建 築 工 地 消 防 安 而 發 出

的 防 火 通 告 第 13 號 的 相 關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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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o) 若 工 地 採 用 柴 油 消 防 泵 ， 其 燃 料 缸 的 容 量 須 足 以 讓 消 防 泵 連 續 運 作 不

少 於 一 小 時 ， 而 消 防 泵 須 位 於 良 好 通 風 的 地 方 。 儲 存 燃 料 須 嚴 格 遵 守

《 危 險 品 條 例 》 的 相 關 規 定 。  

 

(p) 為 了 避 免 出 現 氣 鎖 的 情 況 ， 使 用 消 防 泵 時 必 須 在 適 當 位 置 安 裝 自 動 洩

壓 閥 。  

(q) 為 了 防 止 水 壓 超 過 850 千 帕 斯 卡 ， 須 視 乎 情 況 安 裝 穩 壓 閥 。  

 

(r) 須 在 樓 梯 入 口 外 面 的 當 眼 處 ， 每 隔 一 段 適 當 距 離 展 示 方 向 指 示 牌 ， 指

示 前 往 消 防 泵 的 通 道 。  

 

(s) 須 在 當 眼 處 展 示 樓 層 及 通 道 樓 梯 的 號 碼 。  

 

(t) 須 在 上 水 喉 、 消 防 栓 入 水 掣 及 出 水 口 、 消 防 泵 及 控 制 板 ， 以 及 指 定 的

通 道 樓 梯 的 所 在 位 置 安 裝 足 夠 的 照 明 。  

 

(u) 須 提 供 一 張 不 少 於 A1 尺 寸 的 平 面 圖，以 中、英 文 顯 示 消 防 泵 及 控 制 板

所 在 位 置 。 此 外 ， 還 須 提 供 一 張 顯 示 工 地 所 有 樓 宇 及 通 道 路 線 的 平 面

圖 。 上 述 兩 圖 均 須 在 工 地 入 口 處 或 寫 字 樓 的 當 眼 處 張 貼 ， 並 提 交 該 區

的 消 防 局 參 考 。  

 

(v) 須 定 期 檢 查 及 妥 善 保 養 工 地 的 臨 時 供 水 設 施 ， 確 保 整 個 系 統 時 刻 運 作

良 好 。 須 在 工 地 入 口 張 貼 監 管 整 套 供 水 設 施 的 負 責 人 姓 名 及 聯 絡 電 話

號 碼 。  

 

(w) 顯 示 一 般 的 電 力 供 應 安 排 示 意 圖 載 於 附 錄 乙 及 丙 。  

 

 

- 完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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